
附件：

安庆职业技术学院学生资助工作考核表
	编号
	一级
指标
	二级指标
	内     容
	考评
方法
	指标分值
	自查
得分
	检查组
考评得分

	一
	机构与建设（20分）
	1.领导重视（6分）
	成立系部领导担任组长的学生资助工作小组，明确职责分工，计2分；把学生资助工作纳入年度工作计划，计2分；工作小组召开会议，布置资助工作，集体确定认定和评选结果，计2分。
	查看材料
会议记录
	6
	
	

	
	
	2.资助工作机制完善，管理规范（14分）
	资助工作有计划总结，计2分；明确具体经办人员，业务熟练，计2分；系部、班级成立评议小组,有评议记录，计5分；系部对班级资助工作进行督查（5分）
	查看材料
	14
	
	

	 
二
	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与管理（20分）
	1．认定程序规范（10分）
	严格按照《安庆职业技术学院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办法》公平、合理、实事求是地开展认定，确定经济困难档次，程序到位，计5分；师生满意度不低于90%，计5分（每低十个百分点扣一分，60%以下不得分）。
	查看记录
走访学生
	10
	
	

	
	
	2．经济困难学生档案完备（10分）
	按学院要求格式建立准确、完备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信息档案库，记5分；每学期对在册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进行资格复查，核实后及时调整，实行动态管理，记3分；及时报学生资助管理中心备案，记2分。
	查看材料
	10
	
	

	三
 
	奖、助学金评审与管理（20分）
	1.奖助学金评审工作（5分）
	严格执行学院各类奖助学金评审办法，评审公开、公平、公正，坚持公示制度，计5分。若有违规现象，违规一项扣2分，扣完为止。
	查看资料
走访学生
	5
	
	

	
	
	2.奖、助学金的管理（15）
	奖助学金工作及时完成，无冒领错发、无平分或强制捐赠等违规现象，计10分；加强奖助后管理，积极宣传获奖优秀学生先进事迹，树立典型，发挥榜样育人作用，计5分（看文字材料）。若有违规现象，每项扣2分，扣完为止。
	查看资料
走访学生
	15
	
	

	四
	资助材料规范报送情况（15分）
	1、材料规范（9分）
	申请、评定表格（含电子表格）填写完整规范，计3分；相关证明材料真实、齐全，计3分；学生资助材料及时归档，保存完整，计3分。
	查看资料
	9
	
	

	
	
	2、信息报送（6分）
	学生资助管理系统数据填报准确、及时，未被学校或省厅退回，计3分；其他要求报送的文字材料和数据及时、准确，计3分。
	资助中心提供
	6
	
	

	五
	政策宣传与诚信教育（25分）
	1.政策宣传（9分）
	关爱受助学生，为他们提供温馨服务，计2分；扎实开展资助政策宣传，宣传活动形式多样，学生知晓率达90%以上，计5分（每低十个百分点扣一分，60%以下不得分）；主动报送工作开展信息，计2分。
	查看资料
走访学生
	9
	
	

	
	
	2．咨询投诉服务（6分）
	设立并公布投诉咨询电话，认真受理并及时处理并做好记录，计3分；投诉率低，及时处理反映的问题，计3分。
	查看资料
走访学生
	6
	
	

	
	
	3.诚信、感恩教育（10分）
	以学生资助工作为抓手，开展学生思想政治教育、诚信教育、感恩教育、心里健康教育等主题活动，一次计2分，二次计5分，三次以上的计8分；主动开展受助学生的回访和家访，计2分；
	查看资料
走访学生
	10
	
	

	六
	奖
励
项
	1.工作创新
	在国家、省和学校政策范围内，开创性地开展工作，特色鲜明，成效明显。如制定配套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，奖、助学金的评审等实施细则及其它工作创新举措，每一项加5分。
	查看资料
走访学生 
	
	
	

	
	
	2、宣传与科研
	在校园网或校报上发表资助工作信息或文章，1篇加1分；在国家、省、市级报刊或简报上发表信息或文章，每篇各加9、6、3分；获国家、省、校（市）级科研立项，每项各加9、6、3分。
	查看材料 
	
	
	

	
	
	3.突出贡献
	在国家、省、校（市）级学生励志评选活动中获奖，每人各加9、6、3分。如“自强之星”、“自立自强、励志成才、报效祖国”演讲比赛等。
	 资助中心提供材料
	
	
	

	
	合 计
	
	
	


- 1 -


